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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问询函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永太科技”）委托，担任永太科技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 2016 年 4 月 7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永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

用于本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重组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所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

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6】第 29 号）出具本法律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是依据本法律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且该等意见是基于本所

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作出的。本所律师有权根据本法律核

查意见出具日之后新发现的事实和获得的证据、或根据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监管

部门的要求对本法律核查意见的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并以该等修改和补充后的

法律意见为准。 

本所律师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http://quote.cfi.cn/quote_300157.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300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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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核查意见如下： 

问题 9、根据《报告书》，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作为国有独资企业，

在对浙江手心及其前身的股权收购、增资及转让行为中未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

案手续，请补充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存在潜在法律风险，并请律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2005 年 9 月，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购买杭州手心

医药化学品有限公司所持杭州丹源化学品有限公司 21.52%的股权并增资 90万美

元；2007 年 8 月，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将所持浙江手心医药化学品有限

公司（由杭州丹源化学品有限公司更名）50%股权转让给中国医化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国有参股企业，上述股权收购、增资及转让行

为未按照当时适用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手

续，但根据浙江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出具“浙东控投发[2007]70 号”《意见抄

告单》，经该公司一届六十次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提前终止在浙江手心医药的投资，请浙江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国有产权代表在公

司股东会上按我司意见进行表决。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先

后通过了转让浙江手心医药股权的决议。2007 年 7 月，浙江手心医药召开董事

会，全体董事（含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委派 2 名董事）审议通过本次股权

转让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在上述股权收购、增资及转让过

程中，虽未按照当时适用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 3 条关于国有资产在转

让前应当进行评估的规定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手续，但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

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上述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并且上述

行为履行了内部程序和国资批复程序，转让价款已支付完毕，交易真实有效，不

存在潜在法律风险，对本次重组不构成重大障碍。 

（以下无正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专项核查意见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问询函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

见》之签署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劳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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